
2013

年，对于我市盐业管理工作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随着国家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管理力度，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食品安全的司法解释随之出台，为我市

加强食盐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市盐业管理局以此为

契机，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我市相关执法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从盐业法律、法规宣传和市场监管入手，扎实开展各

项“食盐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以及“食盐安全村”创建活动，使得

举报盐业违法案件信息量有了新突破，查处大案、要案有了新

进展，切实保障了全市盐业市场秩序的安全与稳定。截至目前，

我市共查处各类盐业违法案件

457

起， 查获违法盐产品

68.47

吨，罚款

125194

元，刑拘

14

人，批捕

3

人，判刑

1

人。

市盐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胡伟说：“确保盐业市场稳定

有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坚持以‘抓整治、端窝点、

广宣传’为重点，以联合各方力量开展市场整治、市场调研活动

为抓手，利用有效载体宣传盐业法律法规，不断提升盐业管理

水平，严厉打击涉盐违法行为，为我市人民创造一个安全的食

盐市场环境。 ”

全力营造食盐安全舆论氛围

2013

年年初以来， 市盐业管理局加大了防治碘缺乏病知

识和盐业法规的宣传报道力度， 通过 《焦作日报》 《焦作晚

报》 等媒体刊载食盐安全报道

10

余篇， 大力宣传、 普及了盐

业法规知识， 为全市盐业工作的科学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

氛围。 同时， 通过我市百姓关注度高的 《焦作日报》， 积极开

展对查处涉盐违法案件的曝光行动， 将

1

月份查处下马村卤

肉作坊用工业盐加工牛羊肉案；

3

月份查处的我市张某违法

使用工业盐加工卤肉案；

7

月份在马村区安阳城乡查处的李

某违法购进工业盐用于畜牧饲养案等进行了曝光， 有力打击

了私盐贩子的嚣张气焰， 维护了我市食盐市场的安全。

该局充分利用 “

3.15

” “

5.15

” “

12.4

” 等重大活动日，

严格按照市政府食安办和法制办的要求， 组织参加了 “社会

共治， 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 “全市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

建设” “送法下基层” 等集中法制宣传活动。 特别是

5

月

15

日全国第二十个防治碘缺乏病日， 该局提前与市卫生局、 食

安办 、 市疾控中心等部门联系 ， 在市火车站广场开展了以

“科学补碘， 保护智力， 成就梦想” 为主题的大型宣传活动，

以普及防治碘缺乏病知识为目标进行大规模宣传。 除了向市

民讲解碘元素对人体的重要性、 碘缺乏病的危害以及如何辨

别真假碘盐的方法外， 宣传人员还重点向咨询群众大力推介

海藻碘盐、 精纯盐、 低钠盐等食盐新品种并详细介绍了长期

食用合格碘盐的益处， 宣传效果得到广大市民的肯定。 同时，

该局在活动期间组织宣传人员在六县市农村及边远山区开展

了为期

7

天的巡回宣传， 有效提升了群众预防碘缺乏病和有

关盐业知识的知晓率， 对提升我市盐业部门形象发挥了积极

作用。

作为碘缺乏地区， 碘

缺乏病已成为我市重点防

治的地方病之一。 近两年

我市居民户碘盐监测结果

显示， 我市居民合格碘盐

食用率在下降， 原因之一

就是受到非碘盐的冲销，

特别是

2013

年居民碘盐

监测个别村庄非碘率达

20%

， 这些受非碘盐冲销

的村庄， 居民不能长期持

续补碘， 健康会受到碘缺

乏的危害， 我市食盐加碘

防治措施也得不到持续落

实， 碘缺乏病病情必将反

弹， 严重影响了我市消除

碘缺乏病防治效果 。 因

此 ， 加大打击非碘盐力

度， 加强对碘盐流通和消

费环节的全面监管， 对我

市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

非常重要。

据了解， 目前， 我市

城区各医院、 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均开展了尿碘监

测， 市民可就近进行尿碘

监测， 如发现不足， 应及

时补充。

不断提升盐业管理水平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强，

不法商贩应变法律、 法规的能力也在增强。 因此， 市盐业管

理局将提升盐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作为执法队伍建设的重点，

加强了执法人员的思想和业务培训， 提升了服务理念， 树立

了良好的盐政执法形象。

该局从加强执法人员的思想建设工作入手， 用正确的政

治思想武装执法人员的头脑， 确保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

既讲政治又懂政策 ， 秉公执法 ； 结合 《食盐专营办法 》 和

《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 学习了 《行政许可法》 《行政处罚

法》 等相关法律知识， 增强执法人员对各相关法律、 法规的

理解， 强化了对执法尺度的把握； 树立执法人员能吃苦、 敢

碰硬的精神， 在日常工作中认真履行职责， 不能因盛夏烈日

炎热而马虎检查， 不能因严冬寒风刺骨而放弃检查， 不能因

地域边远、 道路崎岖颠簸而回避检查， 更不能因遇到 “钉子

户” 而害怕检查， 必须全力以赴服从工作需要， 从而练就一

支作风硬朗的执法队伍。

2013

年

9

月， 市盐业管理局对全市

盐政执法人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业务培训， 并专门邀请我省

盐政执法专家授课、 指导， 保证了培训质量， 使得我市

70

多

名盐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有了更大提升。

在提升执法能力的同时， 市盐业管理局严明执法人员的

依法行政纪律， 树立了盐业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 该局进一

步规范执法行为， 把服务理念、 监管理念、 执法理念作为落

实依法行政要求的突破口， 正确处理好 “三个关系”， 即依法

行政与服务发展的关系， 把服务专营、 服务客户和维护盐业

市场秩序相结合， 作为履行监管职能的重要手段； 依法行政

与市场监管的关系， 推行和谐监管、 文明监管和依法监管，

树立盐业良好形象； 依法行政和盐政执法的关系， 切实做到

执法行为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和法治化。

为便于接受社会的监督， 该局安装了行政执法电子监察

系统， 案件审批、 录入、 办理过程及结果全部上网予以公开，

有效地监督了执法人员的办案程序， 对盐政执法人员和执法

对象均起到监督和保护的作用。 同时， 该局为盐政执法人员

配备了执法记录仪， 全程监控执法过程， 完整采集案件证据，

有效地保护了执法对象和执法人员的合法权益， 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

严厉打击涉盐犯罪行为

2013

年年初以来， 市盐业管理局盐政执法工作按照年初

制定的 “打击涉盐犯罪， 狠抓执法规范， 保障餐桌安全” 的

盐政执法总思路， 借助公安部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东风，

积极寻求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帮助， 采取内外配合、 协同作战

的措施， 把 “堵源头、 端窝点” 作为执法突破点， 出重拳、

下狠招， 从严从重打击涉盐违法行为， 切实维护盐业市场秩

序， 保障了群众食盐安全。

2013

年年初， 我市涉盐违法案件突然增多， 各类精制工业

盐、 假冒小包装食盐大量冲击我市食盐市场， 给市场监管、 食

盐供应造成了巨大隐患。 为此， 该局先后组织开展了 “春节食

盐市场安全专项整治” “春季食盐安全督查专项整治” “集体

食堂食盐安全专项整治” “卤肉行业用盐专项整治” “边界地

区及农贸市场食盐安全专项整治” “五一期间食盐市场专项整

治” “全市食品加工、 夜市摊点用盐专项整治活动” “双节盐

业市场专项整治” 等多次盐业市场专项整治活动， 始终保持对

不法商贩非法贩销私盐活动的高压打击态势。

为了在追根源、 查大案、 挖窝点等盐政执法工作中取得

突破， 市盐业管理局将所查办的涉盐食品安全违法案件情况

和市场监管中发现的问题， 逐一向市委政法委和市食品安全

委员会作了专题报告， 引起了市政法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要

求各相关单位积极配合， 严厉打击涉盐违法活动， 保障群众

食盐安全。

２013

年

2

月份， 在公安等执法部门的配合下， 经

过缜密摸排， 在武陟县某村一皮毛加工厂内查处一起非法贩

销工业盐案件， 现场查获工业盐

15000

公斤， 并将犯罪嫌疑

人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2013

年

5

月， “两高” 有关食品安全的司法解释出台，

该局就食品中添加工业盐如何定罪等问题咨询了律师， 查阅

各地类同案件及相关法律、 法规等资料， 并以此为依据联合

公、 检、 法等多个部门开展执法活动。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取

证， 该局与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联合在西王褚端掉了一处私盐

贩销窝点， 现场查获非法盐产品

9.5

吨， 涉案

3

人被依法刑

拘； 在温县针对卤肉加工行业进行专项整治， 与当地公安、

卫生防疫等部门联合执法， 共查处工业盐

315

公斤， 移交公

安机关行政拘留

1

人。

2013

年

8

月， 市委政法委召集市政府食安办、 市中级人

民法院、 市检察院、 市公安局及市疾控中心， 就我市办理食

品中添加工业盐案件召开专项协调会， 统一了在食品中添加

工业盐构成犯罪的执法思想， 根据 《刑法》 和 《两高司法解

释》 统一了执法标准和处罚尺度， 并要求各政法部门对已查

处的

11

起在食品中添加工业盐案件尽快依法按程序办理。 同

时， 与会单位就打击涉盐违法行为达成信息共享协议， 多次

开展联合执法活动， 共同查处了一批重大涉盐违法案件， 对

净化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3

年双节期间， 市盐业局盐政执法人员联合市公安局

山阳派出所治安大队、 解放派出所治安大队

20

余名干警分三

组对山阳区太行办事处、 艺新办事处， 解放区王褚办事处、

上白作办事处内食品加工行业进行拉网式检查， 查处

6

起涉

盐违法案件， 没收违法盐产品

170

公斤， 刑拘

2

人。 同时，

检查零售商户

3000

余家， 饭店食堂

2000

余家， 工地食堂

78

家， 集贸市场

26

个， 对涉盐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

一名曾经非法贩销不合格盐产品受到盐业部门处理的商

户对记者说， 通过执法人员的教育， 自己深刻认识到食盐安

全的重要性， 今后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进合格碘盐， 保证广

大群众的用盐安全。

加大“食盐安全村” 创建力度

抓好 “食盐安全村” 创建工作对于建立我市农村食品安全

新秩序， 保证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 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自

2007

年以来， 市

盐业管理局始终将 “食盐安全村” 创建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与 “食盐安全访万家” 活动紧密结合， 严格按照 “成熟一个创

建一个” 的原则， 并作为一项常态性工作长期坚持开展， 确保

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的食盐， 让政府安心、 群众满意。

在创建活动开展过程中， 该局盐政执法人员积极走村入户，

宣讲创建 “食盐安全村” 工作的重要性， 并将其作为消除农村

食盐安全领域不安全因素的重要任务， 坚持食盐专营政策， 加

大盐业市场监管， 加强食盐质量检测， 积极开展打击私盐活动，

确保合格碘盐供应， 使得我市农村食盐市场秩序得到了明显改

善。 同时， 提高了广大农村群众对碘缺乏危害的认知， 增强了

自觉抵制私盐的意识， 阻断了假冒伪劣食盐在农村地区的流通，

为广大农民群众营造了放心的食品安全环境。

2013

年年初以来， 该局将日常巡查监管工作与 “食盐安全

村” 创建工作紧密结合， 坚持以农村、 城郊接合部、 市县边界

为重点， 对集贸市场、 旅游景点、 食品加工作坊、 学校食堂等

重点行业实施拉网式普查； 到农村饭店、 销售网点、 农民家庭

中， 看灶台、 查盐罐、 测盐质， 认真查访用盐真实状况， 现场

宣讲盐业法规知识， 详细讲解如何辨别真假碘盐和食用不合格

盐产品的危害； 定期到农村开展大型 “食盐安全” 宣讲活动，

免费制作宣传标语和宣传展板， 提高农民对食盐安全重要性的

认识； 对我市

3000

余家食盐零售商户建立了翔实的数据档案，

详细记录月购销情况、 库存数量、 网络覆盖区域和人数等信息，

随时掌握市场供求动态， 确保市场秩序稳定。 同时， 该局根据

走访情况、 宣传效果、 市场秩序等客观条件， 对各村庄创建工

作进行验收， 将焦作新区南庄村、 马村区西孔庄村等

27

个村庄

创建为我市今年的 “食盐安全村”。

从

2007

年 “食盐安全村”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该局共走

访农村家庭

50

余万户， 查访农村饭店、 食堂

10

万余家， 印

发宣传资料

100

余万份， 免费向农村居民家庭赠送瓷制盐罐

10

万套， 共创建 “食盐安全村”

562

个， 有效增强了人民群

众的自我保护和自觉抵制私盐意识， 为打击涉盐违法行为提

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线索。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保障人民群众用盐安全任重而道

远， 市盐业管理局将一如既往把食盐安全工作作为一项系统

工程， 鼓足干劲， 迎难而上， 全面完成 “食盐安全村” 创建

任务， 为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 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 （线索提供 史占河）

1.2011

年

3

月份 ， 沁阳市某粮油

店 老 板 朱 某 某 因 违 规 购 销 工 业 盐

3518.5

公斤， 被沁阳市盐业局行政处

罚。

2013

年

1

月份， 朱某某为牟取私

利 ， 再次违规购进工业盐

580

公斤 ，

并冒充食盐向外销售， 被沁阳市盐业

局依法查获。 随即该案被移交公安部

门处理。

2013

年

11

月

12

日， 沁阳市

人民法院以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食品罪 ， 判处朱某某有期徒刑

7

个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2.2013

年

4

月份 ， 沁阳市沁园办

事处联盟街董某因使用工业盐加工油

饼， 并向外销售， 涉嫌生产、 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司法部门批

捕。

3.2013

年

6

月份 ， 市盐业局联合

市公安局高新派出所治安大队， 在西

王褚某食品加工厂内捣毁了一处长期

从事违规购销非法盐产品的窝点， 现

场查获精制工业盐

9500

公斤， 目前此

案已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4.2013

年

6

月份 ， 市盐业局在新

区文苑街道南李万村一卤肉加工作坊

检查时， 发现王某用工业盐加工卤肉，

现场查获精制工业盐

490

公斤 ， 目前

此案已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5.2013

年

6

月份 ， 孟州市盐业局

在大定街道胡庄村胡某经营的凉粉摊

儿检查时， 发现其使用工业盐加工凉

粉 ， 现场查获精制工业盐

110

公斤 。

经公安部门调查， 胡某自

2

月份开始

长期使用工业盐加工凉粉， 并向外销

售。 目前， 胡某因涉嫌生产、 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司法部门批

捕。

6.2013

年

6

月和

7

月 ， 博爱县两

次查获月山镇皂角树村张某为牟取私

立， 用工业盐冒充食盐销售， 共计查

获精制工业盐

105

公斤， 张某因涉嫌

违反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罪被司法部门刑拘。

7.2013

年

7

月份 ， 市盐业局在山

阳区马作村检查时发现陈某用工业盐

加工凉菜， 现场查获精制工业盐

25

公

斤， 目前此案已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8.2013

年

7

月份 ， 博爱县盐业局

在清化镇查获一起利用工业盐冒充食

盐销售案件， 现场查获精制工业盐

220

公斤， 目前当事人李某某已被移送公

安机关处理。

9.2013

年

9

月份 ， 市盐业局联合

市公安局山阳派出所， 在山阳区南瓮

涧村刘某经营的早餐店中发现， 刘某

用精制工业盐加工早餐， 现场查获精

制工业盐

25

公斤， 目前此案已移交公

安部门处理。

10.2013

年

9

月份， 市盐业局在山

阳区岗庄村检查时发现胡某用工业盐

加工卤肉， 并对外销售。 在胡某家中

现场查获工业盐

60

公斤。 目前此案已

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食盐安全为己任 强化管理促发展

———我市 2013 年食盐安全管理工作回眸

本报记者

原文钊

2013年涉盐违法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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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村区西孔庄村

焦作新区南庄村

沁阳市彭城村

沁阳市牛庄村

孟州市西水运村

孟州市司家沟村

孟州市杨村

孟州市后进村

孟州市张连村

博爱县前牛庄村

博爱县柳庄村

博爱县东马村

博爱县白马沟村

博爱县禹庄村

博爱县王保村

武陟县西五村

武陟县庙小段村

武陟县大凡村

武陟县方陵村

修武县郜延陵村

修武县郜屯村

修武县三里屯村

修武县南庄村

修武县小兰封村

温县大金香村

温县秦庄村

温县靳冯蔺村

光 荣 榜

2013年市盐业管理局在我市创建“食盐安全村”27个，分别是：

盐政管理人员到农村宣传盐业知识。

史占河 摄

“5.15”碘缺乏病宣传日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原文钊 摄

举行全市盐业行政执法培训。

史占河 摄

市盐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胡伟（中）到农村居民家中宣传防治碘缺乏病知识。

史占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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